


 



 

 

精心投入查處工作、亮麗展現廉政工作價值 

具體事蹟： 

一、 任職臺東縣政府政風處第二科科長期間，綜理查處業務，

臨難不顧，身先士卒，以身作則，悉心分享傳承經驗，

戮力從公之處事風格，穩健領導團隊，嚴謹行政調查，

積極投入各項查處工作及勤務執行，累計 514小時，恪

守團隊紀律，運籌有限資源，屢屢創造查處佳績列群組

第一名。 

二、 110年迄今，帶領查處科同仁以民眾關注議題，評估機

關廉政風險盤點易滋弊端業務，規劃執行系統性專案清

查共 7案，協助機關建構內控防弊程序，經首長核准提

出興革建議共 51項，發掘貪瀆不法線索 15案，各年度

自辦專案清查核定分數均 80分以上，成績卓著。 

三、 秉持開放學習態度，率領查處科同仁跨域投入預防宣導

工作，辦理 112年度「廉政講堂」宣導活動，深獲機關

肯定，成效卓著。 

  

 
姓名：陳俊維 

 
職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東區營業處政風組政風經理 



 

 

 

深耕司法廉政作為，延展廉潔教育觸角及滾動評估風險因子 

具體事蹟： 

一、 配合司法革新政策腳步，探究政策核心廉潔議題，透過

多元社會參與，結合司法政策之廉潔議題有效與民對話，

規劃辦理「青年創廉-文化創意課程」、「國小學齡教育-

深耕廉潔教育課程」、「多元宣導-錄製防制破壞司法信

譽反詐騙公益宣導影片、廣播音檔、社群平台法庭模擬

劇場」等活動，有效將司法革新之廉潔議題透過多元管

道與社會對話。 

二、 透過關懷角度深入流程，先期瞭解業管單位遭遇之核心

問題，以專案稽核盤點業務流程或規範，協助業務單位

策進改善作業流程，健全非公開審理案件法庭錄音流程、

不動產鑑定人落實利益迴避聲明及確保贓證物品妥適

管理等重要業務提出有效管理策進建議，另透過清明專

案滾動評估廉政風險因子，即時預處司法風紀案件。 

 

  

 
姓名：鍾典村 

 
職稱：司法院政風處科長 



 

 

 

 

致力反賄(介)選專案工作，修正國密法使制度契合實際需求  

具體事蹟： 

一、 辦理 2合 1選舉專案工作，就政風機構執行查察賄選業

務事項，執行各項作為，引導所屬政風機構以有限資源，

精準投入協助辦理查賄業務。期間另辦理反賄選及反介

選宣導專案規劃系列活動，獲致法務部及最高檢察署高

度肯定，具有重大貢獻。 

二、 督導辦理國家機密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相關法制

作業，經立法院於 112 年 12 月 8 日三讀通過，總統於

12月 27日公布修正條文，本次修法後將使國家機密保

護制度與時俱進、契合實際業務需求。 

  

 
姓名：林賴卿 

 
職稱：法務部廉政署政風業務組科長 



 

 

 

 

偵辦國軍醫院收賄案及鄉民代表圖利案，突破膠著導正風氣 

具體事蹟： 

一、 民國 112年間偵辦「國軍臺中總醫院醫療部主任、骨科

主任、三軍總醫院基隆分院手術室主任等 3人收賄案」，

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全案不法金額高達

5,817萬元，並在現場扣得不法現金 2,588萬元。辦案

期間任勞任怨，面對時間壓力，仍與辦案團隊以膽大心

細、兢兢業業態度調查證據，始得突破膠著案情，展現

卓越的規劃與執行能力。 

二、 另同年間偵辦「彰化縣花壇鄉民代表會代表圖利案」，

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圖利金額逾 2,703

萬元。辦案過程中，積極分析卷證並細緻調查，不辭辛

勞研析諸多判決並整理法律爭點始能收網，對導正政治、

社會風氣有深遠影響。 
 

  

 
姓名：楊宏仁 

 
職稱：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廉政專員 



 

 

 

 

引領機關審視透明措施與風險防制作為，榮獲院級獎項肯定。 

具體事蹟： 

一、 112 年協助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榮獲第 1 屆透明晶質獎

「特優機關」肯定，與首長及全局團隊共同審視現行透

明措施與風險防制作為，積極展示機關致力提供廉能便

民服務及善用超自動化技術排除廉能風險之成果，順利

爭取國家院級獎項榮譽，更有效引領國稅機關持續營造

廉能便民互信的優質稅務環境。 

二、 110年至 111年擔任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政風室

主任期間，將廉能宣導目標客群從內部同仁擴展至稅務

服務對象，統籌辦理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產官廉心 財

賦共好」企業誠信論壇及「廉手童心拒私菸」校園徵件

活動，並善用媒體擴散成果效益。在維護租稅正義上，

協助機關移送涉犯違反扣繳義務罪或行使偽變造文書

等不法犯罪，促使納稅義務人依法誠實納稅。 
  

 
姓名：郭嘉莉 

 
職稱：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政風室秘書 



 

 

 

 

積極發掘貪瀆線索，結合查處辦理專案清查，成效卓著。 

具體事蹟： 

一、 積極發掘不法貪瀆線索，查處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北部分

署第二岸巡隊人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案及金馬澎分署

人員侵占公有副食品罐頭案等社會矚目案件，對端正機

關廉政風氣具有極大成效。另服務於廉政署北部地區調

查組專員時期，積極偵辦前臺北縣中和市市長與新北市

議員等人重大貪瀆案，該案不法圖利金額達 3億 971萬

元亦屬罕見，對嚴懲貪污推動公務員廉政風氣具有重大

貢獻。 

二、 結合查處案件辦理專案清查，辦理 112年度膳食管理專

案清查，提供廉政署偵辦案件之重要案件線索及修正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外離島副食罐頭補給

庫儲及推陳作業規定」，完善海巡署外離島副食罐頭補

給作業，避免違法侵占情事發生成效卓著。 

 
  

 
姓名：楊秀山 

 
職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政風室科長 



 

 

 

 

力推科技園區企業服務，健全廉能治理方案及延伸連結網絡。 

具體事蹟： 

一、 結合機關特性及我國廉政政策，率同全體科技廉政團隊

秉持「科技領航、廉能守護」之核心價值，接軌我國「創

新、包容、永續」三大科技發展遠景，推動科技廉政服

務，將廉政觸角介接指標企業廠商、外部服務顧客、科

技法人機構，合作舉辦巡迴講座課程、宣導座談交流、

簡報參訪互動系列活動，倡議協力互助，藉以促進國家

及企業永續發展。 

二、 111-112年度間以「力推園區企業服務．跨域延伸廉潔

網絡」、「鏈結科學教育方略．串連全臺反貪倡廉」、「籌

劃科技法人機構．健全治理廉能方案」等服務專案，展

現廉政創新、風險預警等機先防處工作職能，創新成效

深獲機關首長肯定支持，有效整合調配科技廉政治理能

量，對我國國際廉能指標及機關廉潔形象具有重大貢獻。 
  

 
姓名：鍾欣怡 

 
職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政風處科長 



 

 

 

 

阻絕飼料米混充風險，發掘加工管路污染缺失，深受機關肯定。 

具體事蹟： 

一、 發掘農糧署飼料米新制首例違失態樣，推動各區分署

預警措施，阻絕低價飼料米混充高價食用米風險。維

護食安，深入調查公糧混雜異物案，發掘加工管路污

染缺失，促成業務單位與政風室組成行政小組，督導

業者停工澈底改善。查處大型農機補助款案，蒐報不

法線索移送地檢署偵辦，收回詐領款項，展現廉政人

員價值。 

二、 協處「詐領化肥價差補貼款案」，於法院判決被告詐欺

定罪，而被告名下已無財產時，善用行政機關資源，連

結檢方公義執法，創建優化模式為機關追討債權，突破

機關逐年查調被告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無果之困境。積極

協助機關增加國庫收入及節省公帑計達 2,752萬 177元，

並為機關免去潛在風險，著有功績深受肯定，獲選農糧

署 111年模範公務人員。 

 

 
姓名：陳怡潔 

 
職稱：農業部農糧署中區分署政風室主任 



  

 

 

 

 

加強殯葬行政透明措施，使機關落實殯葬標準作業程序。 

具體事蹟： 

一、 帶領新北市政風團隊人力，在廉政署期前偵辦指揮下完

成新北市火化場收賄案蒐證任務，新北地檢署起訴 21

人全數認罪，犯罪所得計新臺幣(下同)3,053 萬餘元，

已繳回犯罪所得 2,047萬餘元，並進行相關行政責任追

究、關懷訪視及加強殯葬行政透明措施；除強化民眾對

政府廉潔施政決心的信任外，並督促機關落實相關殯葬

作業的標準作業程序，使各項殯葬作業更加公開透明。 

二、 辦理 111 年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及賄選情資蒐報工

作，情資列選他案 25 案、列選偵案 6 案，對於提升選

舉風氣，增進人民對民主選舉信任，績效卓著。110年

至 112年間，辦理專案清查 13案、發掘貪瀆線索 13案、

一般不法 5案、行政肅貪 1案及行政責任 1案，計節省

公帑 104萬 7,425元，並增加國庫收入 585萬 2,916元。 

 
 

  

 
姓名：陳宏興 

 
職稱：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科長 



 

 

 

 

配合查調圖利案件，分析紅包文化成因，精進預防作為。 

具體事蹟： 

一、 任職臺北市殯葬處政風室主任期間，積極配合上級指導，

主動發掘包含化妝室職工集體貪瀆與巡墓員包庇違法

造墓等起訴案件，並配合查調機關副首長疑涉圖利起訴

之媒體關注案件，有效檢肅貪瀆、端正政風。 

二、 專案分析紅包文化成因，發掘具體動機，推動策進作為：

於內部策進規劃推動包含作業流程強化、規費制度合理

調整、人力逐步委外與強化環境監控等精進措施；於外

部殯葬業者與民眾層面，除與網紅合作上架「辦喪事還

要準備「紅包」？！公務員收賄後果超嚴重？」宣導影

片，並與民政局協作「臺北市殯葬業務廉政指引」，通發

機關同仁、本市 456里辦公處與立案之 300餘家殯葬禮

儀服務業者，積極針對同仁、業者與民眾之殯葬紅包三

角構面精進各項預防作為。 

  

 
姓名：李元 

 
職稱：臺北市政府政風處股長 



 

 

 

 

以企業服務廉政平臺結合中央與地方解決光電業者之困境。 

具體事蹟： 

一、 112年就預防科業管行政透明措施等效標，協助臺南市

政府衛生局、地政局參加行政院第 1屆透明晶質獎並獲

得特優及優選機關，為唯一雙料獲獎之主管政風機構。

另於 107年任職勞工局期間參與廉政試評鑑、109年任

職工務局期間參加晶質獎試評獎，均獲績優肯定。 

二、 辦理「企業服務廉政平臺」，結合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

解決光電業者之營運困境。另針對「太陽能系統標租案、

綠能屋頂開發案、太陽光電優良廠商甄選計畫」等辦理

業務稽核，合計節省公帑計新臺幣 4,640萬餘元。 

三、 規劃辦理「履順專案座談會、你合格了嗎?廠商座談會」，

暢通臺南市政府與承商對話機制及協助廠商履約順利。

在反賄選宣導方面，規劃一系列樂團走唱、街頭快閃、

偶劇及兒童劇等生動多元方式，廣受府內及地檢署好評。 

 

  

 
姓名：陳世輝 

 
職稱：臺南市政府政風處科長 



 

 

 

機先防範綠能標租風險，稽核改正弊失，推動行政透明措施。 

具體事蹟： 

一、 機先防範標租風險、增加巨額國庫收入：機先發現機關

太陽能光電標租案潛存違失風險，於尚未構成刑事犯罪

前，即針對標租方式、等標期、回饋金、投標資格等重

要事項，簽註具體導正防範意見，並獲機關重視與採納，

進而能促進競爭，維護機關權益，增加巨額國庫收入達

1,094萬餘元。 

二、 稽核改正沉痾弊失、推動行政透明措施：透過業務稽核

作業發現殯葬設施管理缺失，啟動追蹤管制積極改正，

推動機關建置墓政便民服務網，完善殯葬業務行政透明

措施，並協助檢討殯葬管理規章修正作業，經地方立法

機關審議通過，健全規費制度及提升公產使用效益，進

而達積極興利目標，彰顯廉政幕僚價值。 

 

 
姓名：吳佳昇 

 
職稱：彰化縣政府二水鄉公所政風室主任 


